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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辦理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 
查核表 

108 年 4 月 16 日核定 

 

查核日期：111 年 5 月 12 日 

 

壹、人事管理查核 

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董事、監察人是否依規

定辦理改聘(選、派)作

業 

是： 

第 11屆第 6次會議

(110.07.09)，辦理

董監事改選，第 12

屆董事會任期為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查該基金會第 11 屆第

6次董監事會議紀錄，

第 12 屆董監事改選案

尚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48條、第 49條規定及

該基金會捐助章程規

定。 

無 

 

政府指定之董監事人

數是否占全體董監事

二分之一以上 

是。 1. 本項並未說明查核

重點實際辦理情

形。 

2. 復經瞭解，其目前

董監事成員 14 人

中，政府(本部及國

立師範大學)指定

之董監事人數計 8

人，符合查核重點

規定。 

建議爾後確實說明

辦理情形。 

董監事之任一性別比

例是否不低於三分之

一 

是。 1. 本項並未說明查核

重點實際辦理情

形。 

2. 復經瞭解，其目前

董事成員為 6 男 5

女；監察人成員為

2 男 1 女，符合查

核重點規定。 

建議爾後確實說明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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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本屆董事、監察人開

會出席率 

董事：89.39％ 

監察人：83.33％ 

查第 12屆第 1次董監

事會議，11位董事有

9位出席，監察人 3位

全員出席，達到規定

出席人數，且出席率

尚屬妥適。 

本 項 應 為 填 列 本

(12)屆董事、監察人

開會出席率 

董事、監察人之兼職

費之支給基準，是否

符合本部監督辦法規

定 

其他： 

董監事皆為無給

職。當然董事不領

出席費，其他董監

事僅每次開會領出

席費 2000元。 

1.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 108年 5月 9

日總處給字第

10800333141號函

略以，軍公教人員

兼任非政府機關

(構)職務，可否領

受車馬費或出席

費，應視該項給與

之性質而定，如屬

兼任該機構或團體

職務產生之工作對

價，即屬兼職費性

質。又依本部主管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監督辦法第 7條

略以，兼職費支給

基準應依財團法人

法第 53條規定，

經董事會決議後，

報本部核准。 

2. 查該基金會捐助章

程未列相關支給基

準規定，且該基金

會亦未說明所稱開

會支給出席費、對

象及額度是否依前

開規定辦理。 

請依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108年 5月 9

日 總 處 給 字 第

10800333141號函檢

討所發出席費性質，

並依本部主管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監

督辦法第 7 條規定

辦理。 

基金會董事長、經理

人之薪資基準（含獎

金及各項福利給與）

及實際發放情形等，

是否符合本部監督辦

其他：為無給職。 該基金會董事長為無

給職，爰無查核重點

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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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法規定 

基金會從業人員之薪

資基準（含獎金及各

項福利給與）及實際

發放情形等，是否符

合本部監督辦法規定 

其他： 

工作人員為志工性

質(無給職)。 

該基金會工作人員均

為無給職，爰無查核

重點情形。 

無 

員額、聘用、考核、

差勤登記及管理情形

說明 

工作人員為志工性

質(無給職)。 

該基金會工作人員均

為無給志工性質，爰

本項無須審查。 

無 

其他：  無  

 

貳、財務查核 

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年度預算書及年度決

算等，是否依「全國

性文化事務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之格

式、時程進行編製及

送審 

是。 

108年度決算書經

董事會審核通過

後，於 109年 1月

20日函送文化

部。 

109 年度預算書經

董事會審核通過

後，於 108 年 6 月

28日函送文化部。 

109年度決算書經

董事會審核通過

後，於 110年 1月

20日函送文化

部。 

110 年度預算書經

董事會審核通過

後，於 109 年 7 月

2日函送文化部。 

110年度決算書經

有關預、決算編製及

送審部分，尚符合規

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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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董事會審核通過

後，於 111年 1月

21日函送文化

部。 

111 年度預算書經

董事會審核通過

後，於 110 年 7 月

12日函送文化部。 

是否已建立會計制度

及經本部備查 

是： 

103年 6月 9日文

交字第

1033015011號 

109年 3月 4日文

交字第

1093006263號 

會計制度修訂備查 

尚符合規定。 

 

無 

各項收支憑證之審核

及保存，是否依「全

國性文化事務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第 30條

規定辦理 

是：各項收支憑證

皆依規定保存至少

5年。 

尚符合規定。 無 

會計、出納是否各指

定專人辦理 

是。 

會計由孫裔淑兼

任，出納由鄭光伶

兼任。 

依該會之會計制度

第九章第二節第八

十三條規定，銀行

對帳單應由會計人

員審核後再轉出納

人員核對，若有不

符，出納人員應查

明原因並編製調節

表，予以適當處

理。惟經查該會銀

行對帳單係由會計

人員收取後保存，

並未轉送出納人

員。 

 

有關銀行對帳單之

收轉程序，建請嗣

後依該會之會計制

度第九章第二節第

八十三條規定，由

會計人員審核後再

轉送出納人員核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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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會計簿籍之設置、登

記及保管，是否依

「全國性文化事務財

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12條至第 17條及第

30條規定辦理 

是。 

會計簿籍之登記及

帳冊之保管，皆依

規定至少保存 10

年。 

尚符合規定。 無 

有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是否依規定辦理 

不適用。 一、依財團法人法

第 24條第 2項略

以，財團法人在法

院登記之財產總額

或年度收入總額達

一定金額以上者，

其財務報表應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 

二、另依 108年 3

月 8日文化部公告

略以，一定金額係

指在法院登記之財

產總額達一億元以

上或當年度收入總

額達一千萬元以

上。 

三、經查該會財產

總額及當年度收入

總額皆未達上開標

準，爰無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 

四、綜上，本項尚

符合規定。 

無 

存摺、定期存單、支

票之登記及保管情形

是否依規定辦理 

是。 

定期存單(存放銀

行保險箱)、存摺

由出納保管，領款

時需由董事長、會

計、執行長核章始

可支領(3枚印章

各自分別保管)。 

尚符合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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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創立基金是否達相關

法令或捐助章程規定 

是。 

 

該會捐助章程第 4

條創立基金為 1,000

萬元與 110年度決

算創立基金 1,000

萬元相符。 

無 

近三年財務收支情形

說明，是否得以完成

設置條例或捐助章程

所訂之任務宗旨 

前二年度決算：  

收入：210,043元 

支出：168,938元 

餘絀： 41,105元 

前一年度決算： 

收入：170,918元 

支出：166,913元 

餘絀：  4,005元 

本年度預算： 

收入：320,000元 

支出：320,000元 

餘絀：      0元 

財務情形說明： 

截至 4月 30日 

收入： 21,804元 

支出： 23,690元 

餘絀： -1,886元 

本會補助臺灣藝術

與文化社會學學會

「法國藝文思潮新

意：經典閱讀系列

讀書講談會」及法

國語文學系函請補

助「紀念胡品清教

授學術研討會－超

越疆域：法語教學

之跨領域研究與實

踐」等活動，得以完

成本會捐助章程所

訂之任務宗旨。 

前二年度決算數據

與決算書相符。另

有關是否得以完成

設置條例或捐助章

程所訂之任務宗

旨，仍請交流司本

權責加以認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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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是否有運用財產進行

投資？如有，請說

明： 

（一）是否訂有風險

評估機制，並經董事

會決議，報本部許可 

（二）投資項目及額

度，是否符合財團法

人法第 19條第 3項各

款規定 

無投資情形。 

 

尚符合規定。 無 

經法院登記財產之變

更是否經主管機關許

可 

否：無變更申請。 

 

尚符合規定。 無 

實際財產總額與法院

登記財產總額是否相

符 

是。 

 

尚符合規定。 無 

其他：  經抽查 108 年 4、6

月、109年 7月及 110

年 10月會計憑證，惟

發現如下： 

1. 「黏貼憑證用

紙」之會計科目

欄空白，且部分

金額漏未填列。 

2. 部分記帳憑證，未依

規定由製票人及有

關人員之簽名或蓋

章。 

 

建請嗣後依該會之

會計制度第八章第

四節第七十三條及第

七十四條規定，於黏貼

憑證上加蓋會計科目章

並書寫金額，另記帳憑證

(傳票)逐級簽章。 

 

 

 

參、行政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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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捐助章程內容（含董監事

遴選聘資格、程序、退場

機制、重要事項之陳報）

是否符合現行法令規定 

本會章程條文 

第 8 條(董事) 

本會董事為無給

職，每屆任期 3 年，

期滿得連任；連任

之董事人數不得逾

改聘(選)董事總人

數三分之二。 

董事係由公務人員

兼任，應隨本職異

動者，不計入連任

及改聘(選)董事人

數。董事在任期中

因故出缺，董事會

得另行改聘(選)適

當人員補足原任

期。 

第 12 條(監事) 

本會置監察人 3 人

至 5 人，為無給職。

監察人總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應由主

管機關指派或同意

之人選，經董事會

選任。全體監察人

之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

監察人之任期與董

事相同，期滿得續

任。 

第 18 條(退場機制) 

本會經董事會依捐

助章程決議解散、

經文化部撤銷、廢

止許可或經該管法

院宣告解散者，應

依民法及非訟事件

尚符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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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解散及清算終結登

記。 

前項清算後賸餘財

產，不得歸屬於自

然人或營利團體，

應歸屬中央政府，

或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關或團體。 

符合現行法令規

定。第12條(監察人) 

本會置監察人3人至5

人，為無給職。監察人

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應由主管機關指派或

同意之人選，經董事會

選任。全體監察人之任

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 

監察人之任期與董事

相同，期滿得續任。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監督本會業務之執

行及財務狀況。 

二、稽核本會財務帳

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監督依相關法令規

定及捐助章程執行事

務。 

監察人相互間、與董

事，不得有配偶或三親

等內親屬關係。 

董事會之召開是否依捐助

章程及現行法令規定辦理 

本會章程條文 

第 9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

集之，半年至少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董

尚符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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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事長因故缺席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

長未指定或無法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 1 人為臨時

主席。          

董事會應由各董事

親自出席。 

本會皆依章程規定

召開會議。 

是否依現行法令規定，向

本部彙報下列資料： 

（一）董監事會議紀錄 

（二）每年4月15日前，

將前一年度之決算書，報

送本部 

（三）每年7月31日前，

將次一年度預算書，報送

本部 

（四）每年4月30日前，

填列績效評估報告，送交

本部 

（一）是。 

108年召開會議2次

（108.2.15/6.27）、 

109年召開會議2次

（109.1.14/6.29）、 

110年召開會議2次

（110.1.18/7.9）、 

（二）是。 

108年度決算書於109

年1月20日函送本

部。 

109年度決算書於110

年1月20日函送本

部。 

110年度決算書於111

年1月21日函送本

部。 

（三）是。 

108年度預算書於107

年7月4日函送本

部。 

109年度預算書於108

年7月17日函送本

部。 

110年度預算書於109

年7月4日函送本

部。 

尚符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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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四）是。 

108 年度績效評估

報告於 108 年 4 月

23 日函送本部。 

109 年度績效評估

報告於 110 年 4 月

23 日函送本部。 

110 年度績效評估

報告於 111 年 2 月

17 日函送本部。 

是否已訂定財產管理規

定，並定期盤點，製作財

產清冊，妥善保存財產，

並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規

定頒布之「財物標準分

類」辦理財產報廢及報損

事宜 

無財產。 

 

不適用。 無 

相關公文書收發、歸檔等

事宜是否有分類、編目及

管理等 

文書收發登入登記

表，以編年方式歸

檔。再依收文、發

文、會議記錄、財務

分類管理。 

尚符規定。 無 

基金總額達一億元以上，

或年度收入達一千萬元以

上之財團法人，應訂有內

部控制及稽核機制、誠信

經營規範等規章，報本部

備查，並遵循辦理。請說

明 

其他： 

本基金會基金總額

新臺幣2千萬元，年

收入約新臺幣 20

萬元。 

不適用。 無 

是否有依財團法人法第二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主動

公開相關文件或資料 

是。已主動公開相關

文件或資料 

 

尚符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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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是否有涉及與洗錢或資恐

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如

有，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

告 

無相關情形。 

 

不適用。 無 

其他：    

 

肆、業務查核 

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年度工作計畫目標是否落

實設立宗旨及業務項目 

是。 

本會設立宗旨： 

以促進中法兩國文

化、教育與藝術之交

流為目的 

辦理相關業務項目： 

1.舉辦中法文化教育

藝術活動。 

2.獎助中法文化教

育藝術事業及人

士。 

3.出版中法學術之

研究或著作。 

4.其他增進中法情

誼聯繫與合作事

項。 

108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系列文化講

座 8場 

2.補助辦理文教活

動 3項 

3.出版「巴黎視野」

4期季刊 

4. 辦理「法國進修文

教獎助學金」 

尚符宗旨及業務項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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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5. 辦理「當代法國研究

論文獎助金」 

6.獎助法國「漢學博

士論文獎」  

預估 1000人參加，經

費預估 24萬元。 

 

109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系列文化講

座 8場 

2.補助辦理文教活

動 3項 

3.出版「巴黎視野」

4期季刊 

4. 辦理「法國進修文

教獎助學金」 

5. 辦理「當代法國研究

論文獎助金」 

6.獎助法國「漢學博

士論文獎」 

預估 1000人參加，經

費預估 24萬元。 

 

110年度工作計畫： 

1.辦理系列文化講

座 8場 

2. 助辦理文教活動

3項 

3.出版「巴黎視野」

4期季刊 

4. 辦理「法國進修文

教獎助學金」 

5. 辦理「當代法國研究

論文獎助金」 

預估 1000人參加，經

費預估 19萬 5千元。 

以上年度工作計畫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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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符合設立宗旨及業

務範圍 

年度工作計畫及績效目標

達成情形 

是。 

108 年度： 

1.與臺師大歐文所

暨法語中心合辦

8 場「歐洲文化系

列演講」。參與人

數 665 人，未動

用經費。 

2.補助東華大學辦

理「巴黎左岸音

緣-法國國慶日」

活動、中華民國

法語教師協會辦

理「2019 年法語

戲劇八校聯展」、

中華民國台法學

術交流協會辦理

「2019 國際哲學

教育講座暨研習

營」及台灣法語

譯者協 會舉辦

「2019年華語-法

語口譯譯者研習

營」。 

3.出版「巴黎視野」

4 期季刊。 

4.臺北駐法代表處

教育組未申請補

助。 

上述活動總參與約

1,807人參加，經費支

出約17萬元。 

109 年度： 

1.與臺師大歐文所

尚符宗旨及業務項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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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暨法語中心合辦

18 場「歐洲文化

系列演講」。參與

人數 1,035 人，未

動用經費。 

2.補助中華民國法

語教師協會辦理

「2020 年法語戲

劇八校聯展」、東

華大學辦理「十

九世紀法國女歌

手及作曲家維亞

多的文化圈」演

講音樂會、輔仁

大學舉辦「輔仁

大學法文學生國

際研習會」、中華

民國法語教師協

會辦理「全國法

語朗誦、辨論暨

演講大賽」。參與

人數 768 人，經

費共計 5 萬 6,377

元。 

3.出版「巴黎視野」

4 期季刊。 

4.臺北駐法代表處

教育組 109 年起

取消補助。 

上述活動總參與約

1,803人參加，經費支

出約17萬元。 

 

110 年度： 

1.與臺師大歐文所

暨法語中心合辦

13 場「歐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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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系列演講」。參與

人數 472 人，未

動用經費。 

2.補助中華民國台

法學術暨文化經

濟交流協會辦理

「第三屆中華民

國大專青年法語

書籍閱讀獎」及

「第一屆中華民

國高中青少年法

語書籍閱讀獎」、

東華大學音樂學

系辦理「德國風

情 － 東華交響

2021 交響協奏音

樂會」音樂會及

中華民國法語教

師協會辦理「全

國法語朗誦、辨

論暨演講大賽」。

參與人數405人，

經費共計 5 萬 5

千元。 

3.出版「巴黎視野」

4 期季刊。 

上述活動總參與

約 877 人參加，

經費支出約17萬

元。 

年度工作計畫是否達到提

高基金會能見度之目標 

是。藉由參與協辦上

述活動，提高中基金

會曝光率和能見度，

促進臺法雙邊交流

提高本會能見度。 

尚符目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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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年度工作計畫之經費編列

(含收支)是否合理 

是。 

108年度工作計畫： 

辦理系列文化講座8

場、補助辦理文教活

動 3項、出版「巴黎

視野」季刊 4期、 辦

理「法國進修文教獎

助學金」、及「當代法

國 研 究 論 文 獎 助

金」、補助法國「漢學

博士論文獎」等活動，

預估 1000 人參加，

經費預估 24萬元。 

預估收入總額 37 萬

元（受贈收入 15 萬

元、財務收入 22 萬

元）與業務支出總額

37萬元（補助文化活

動支出 10萬 5千元、

辦理及獎助文化活

動支出 13萬 5千元、

管理費用 13 萬元）

達成收支相抵。 

109年度工作計畫： 

辦理系列文化講座8

場、補助辦理文教活

動 3項、出版「巴黎

視野」季刊 4期、 辦

理「法國進修文教獎

助學金」、及「當代法

國 研 究 論 文 獎 助

金」、補助法國「漢學

博士論文獎」等活動，

預估 1000 人參加，

經費預估 24萬元。 

預估收入總額 37 萬

元（受贈收入 1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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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元、財務收入 22 萬

元）與業務支出總額

37萬元（補助文化活

動支出 10萬 5千元、

辦理及獎助文化活

動支出 13萬 5千元、

管理費用 13 萬元）

達成收支相抵。 

110年度工作計畫： 

辦理系列文化講座8

場、補助辦理文教活

動 3項、出版「巴黎

視野」季刊 4期、 辦

理「法國進修文教獎

助學金」、及「當代法

國 研 究 論 文 獎 助

金」、補助法國「漢學

博士論文獎」等活動，

預估 1000 人參加，

經費預估 19 萬 5 千

元。 

預估收入總額 32 萬

元（受贈收入 14 萬

元、財務收入 18 萬

元）與業務支出總額

32萬元（補助文化活

動支出 6萬元、辦理

及獎助文化活動支

出 13 萬 5 千元、管

理費用 13 萬元）達

成收支相抵。 

是否有辦理獎補助業務？

如有，是否符合捐助章程

所訂之業務項目，及是否

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

則。並請說明獎補助情形 

獎補助依章程業務

項目，網站公告補助

要點辦理。符合普遍

性及公平性原則。獎

補助活動有國立東

華大學、中華民國法

尚符業務項目及相關原

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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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 基金會辦理情形

說明 
文化部查核結果 改進建議 

語教師協會、中華民

國台法學術交流協

會、台灣法語譯者協

會及私立輔仁大學

等不同單位。 

相關金流是否合於法令規

定 

是。 

 

尚符規定。 無 

是否依本部監督辦法規定

於每年4月30日前，填列

前一年度績效評估報告，

報送主管機關辦理績效評

估作業 

是。 尚符規定。 無 

其他：    

 

伍、實地查核小組成員名單（視需要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及本部相關單位）: 

文化交流司：孫科長立群、林專案助理家妤 

人事處：張科員捷楷 (書面查核) 

主計處：楊專案助理雁婷 

 


